
玉溪市文化管理服务中心 2023 年预算重点
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两馆一院”运行经费专项资金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文化管理服务中心“两馆一院”运行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办发 3 号（印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意

见）》和《玉溪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文件中

提到的：全面落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立足人民群众基

本文化需求，面向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统筹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使用和管理，加快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

共建共享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玉溪市“两馆一院”（聂

耳图书馆、聂耳纪念馆、聂耳大剧院）是玉溪的一张文化名

片，是玉溪的标志性文化服务设施。为保障场馆的日常维护

和正常运行，在局机关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了以我单位为主

体的“两馆一院”管理小组，对“两馆一院”的物业、消防、

电梯及日常维护等进行协调管理，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保证

“两馆一院”正常运转。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文化管理服务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能更好地对“两馆一院”的管理，保证通水、通

电、电梯正常运转、环境洁净舒适，场馆管理工作的顺利推

进，场馆正常运行，充分发挥其文化职能，服务好玉溪市政

府重要会议、演出活动，对提升城市形象、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能力和水平、创建文明城市起着重要作用。

五、项目实施内容

由第三方物业公司进行“两馆一院”物业管理，确保场

馆设施环境洁净舒适、停车场及绿化带管理工作顺利推进；

做好场馆消防日常维护，每个月开展一次消防安全巡查；保

证场馆通水、通电，水电费用逐月按照实际使用情况及时支

付；做好 8 部电梯日常维护，定期开展电梯安全巡查；保证

场馆电信宽带网络通畅，电信费用逐月及时支付；开展强电

维护工作；每个月对场馆进行巡查，对需要维修的设施进行

维修维护；对“两馆一院”公共区域进行每天两次消杀工作，

做好日常及重大活动疫情防控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两馆一院”运行经费专项资金 180.00 万元，其中：

物业管理费 75.00 万元，消防维护费 5.00 万元，水电费用

40.00 万元，电梯维护 6.00 万元，电信宽带费 14.40 万元，

强电维护费 5.00 万元；其余场馆设施维修维护费 26.60 万

元，疫情防控设施、物资及人员费用 3.00 万元，节日氛围

营造 5.00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物业管理

2023年5月前依照考核结果和上一年度中标企业续签第

三年度物业管理合同。物业公司按照合同服务范围，安排好

服务所需的工具及人员，在甲方的监督下开展物业服务。

（二）消防维护

2023 年 6 月进行项目询价，7 月初根据询价结果和供应

商签订年度维护合同，2023 年 7 月中旬到次年 7 月，每月开

展一次消防安全巡查，做好日常维护工作。

（三）水电费用

2023 年度水电费用逐月按照实际使用情况支付费用。

（四）电梯维护

2022 年 11 月进行项目的询价，11 月底根据询价结果和

供应商签订年度维护合同，2022 年 12 月初到次年 12 月，每

个月开展一次电梯安全巡查，做好日常维护工作。

（五）电信费用

2023 年度电信费用逐月按照实际使用情况支付费用。

（六）高压配电房维护

资金下达后，按照相关采购要求完成采购程序，和供应

商签订维护合同 4 月开展全面的维护工作。

（七）疫情防控（设施、物资及人员费用）

资金下达后，按照相关采购要求，合理合规采购亟须的

防疫物资，2023 年度两馆一院公共区域每天两次消杀工作，

在日常及重大活动中安排人员及物资坚持不懈做好防疫工



作。

（八）场馆维修维护（含耗材）

资金下达后，对项目进行整体打包招标，确定维修维护

工程商，每个月对场馆进行巡查，对需要维修部位进行维修

维护。

（九）节日氛围营造

资金下达后，根据市委、市政府及市委宣传部相关文件

要求，统筹开展社会宣传，加强“两馆一院”公共环境布置，

充分利用户外和室内大屏、移动电视、电子大屏、悬挂国旗

等多种形式，大力营造热烈喜庆、安定祥和的社会氛围。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证“两馆一院”365 天正常运行，营造“安全、舒适、

文明、洁净”的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开展群众艺术文化服务

活动，充分发挥“两馆一院”的文化职能，进一步发挥玉溪

的文化名片和“城市客厅”的作用。



上缴非税返还聂耳大剧院运行经费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文化管理服务中心上缴非税返还聂耳大剧院运经费

二、立项依据

聂耳大剧院自投入使用以来，有以下职能：承担着市委、

市政府大型综合性会议服务相关工作；承担着艺术交流及大

型专题文艺演出活动；开展公益性艺术普及活动。聂耳大剧

院所有开具发票的场地使用费、会议服务费、演出服务费、

零售票款等场馆收入，按照玉政办发〔2017〕49 号《玉溪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市级非税收入预算管理办

法的通知》要求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均扣除应缴税金

后先上缴非税局，按照 70.00%比例返还我单位后再使用。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文化管理服务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返还经费用于支付聂耳大剧院场馆运行维修维护费用，

以及保证场馆正常运行的支出，顺利完成市委市政府会议服

务及各类演出服务，发挥聂耳大剧院综合文化服务设施的功

能。

五、项目实施内容

该经费将用于支付场馆运行维修维护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购置话筒电池、信号线、灯具灯泡、舞台吊杆润滑机油、

舞台机械润滑黄油、设备维修费用等，以保证市委市政府会



议服务及各类演出服务顺利完成，场馆正常运行，发挥聂耳

大剧院综合文化服务设施的功能，提升聂耳大剧院公共文化

服务能力和水平。重点完成玉溪市“两会”、市委全会、市

委经济会等市委、市政府重要会议及各类演出服务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舞台设备耗材购置费 5.45 万元，舞台设备维修费：包

含功放、舞台灯具（电脑光束灯、LED 桶灯、电脑摇头灯）、

LED 大屏、吊杆、舞台机械维修费合计 15.55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主办方预定的会议、演出时间及要求及时做好前期

筹备工作，项目执行将按照会议、演出等活动举办时间逐步

推进，所有场馆收入入账清算后及时上缴财政，按规定流程

核拨返还后使用，预计上缴非税返还聂耳大剧院运行经费每

月用款资金约为 1.75 万元，全年预计 21.00 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以保证市委、市政府会议服务及各类演出服务顺利完

成，场馆正常运行，发挥聂耳大剧院综合文化服务设施的功

能，提升聂耳大剧院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丰富人民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重点完成玉溪市“两会”、市委全会、市

委经济会、知识讲座等市委、市政府重要会议及各类演出服

务工作，发挥聂耳大剧院综合文化服务设施的功能，提升聂

耳大剧院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专项资金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文化管理服务中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一项提升城市形象、推进治理体系

建设、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市民素质和提振市民精神

状态的系统工程，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一项重要工作。按

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结合玉溪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相关文件精神，玉溪聂耳大剧院、聂耳文化广场舞台作为玉

溪文化窗口，力争作为玉溪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前沿阵地。

通过努力营造社会面宣传氛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

民道德教育融入城市方方面面，提高城市文明程度，以文明

城市创建推动玉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揭

开“文明玉溪”新篇章。根据市创文办印发的《玉溪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2021 年度考核办法》（修订版）以及玉办

通〔2021〕9 号《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创建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三年

(2021-2023 年)行动计划>的通知》精神，结合主管局工作任

务分解和单位工作实际，开展 2023 年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相关工作。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文化管理服务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市创文办印发的《玉溪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2021 年度考核办法》（修订版）以及玉办通〔2021〕9 号《中

共玉溪市委办公室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

市创建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三年(2021-2023 年)行动计划>

的通知》精神，结合主管局工作任务分解和单位工作实际，

开展 2023 年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相关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在聂耳文化广场舞台开展创文宣传演出活动二场；竹乐

文化进校园公益演出活动二场；按照创文工作相关要求开展

公益广告制作维护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聂耳文化广场开展创文宣传主题演出活动 11.00 万元，

竹乐文化进校园公益活动3.00万元，公益广告制作维护2.00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 2023 年 5 月在聂耳文化广场舞台开展创文宣传

主题演出活动二场。采用歌舞等市民群众热爱的舞台形式开

展创文宣传演出，扩大群众知晓率，提升参与度，共同开展

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工作。

（二） 2023 年 6 月前开展竹乐文化进校园公益活动二

场。通过走进我市中小学开展宣传培训活动，提升文化自信，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做出贡献。

（三）2023 年 11 月前完成公益广告制作维护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扩大广大市民群众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知晓率、参与度、支持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升玉溪

城市品质，奋力建设滇中崛起增长极、乡村振兴示范区、共

同富裕示范区。充分发挥文化单位职能，开展创文工作，扩

大市民群众对文化工作的认可，社会效益不断增强。


